
裝

格說:

係存年限:

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函

地址: 11008臺北市市府路1號南區2樓

承辦人:邵星堯

電話 : 1 999( 外縣市02-27208889 )轉8378

傳真: (02 )2720-3922 
電子信箱: 1692@dba2. tcg. gov. tw 

受文者: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5年6 月 4 日
發文字號 :北市都建施字第 10567678500號
速別 :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本市勞動捨奎處105年5月 20 日北市勞檢職字第 10533380300號函影本l份(6767850

OAOO_ATTCH1. pdf) 

主話:有關為避免勞工因拆除含石綿建材，吸入石締造成危害一

案，請轉知所屬會員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 。

言兌明 : 

lT 一、依本市勞動檢查處105年5 月 20 日北市勞檢職字第 10533380

線

3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避免勞工從事建築物拆除作業時，因暴露含石綿之建材

引致石綿相關肺部職業疾病之風險，如涉石綿建材之拆除

，言青於拆除執照、拆併建工程申報閑工時檢送施工計畫書

內載明，以便督促事業單位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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